
 

監察院調查礦區和飲用水保護區重疊案，促使強

化安全管理機制，維護民眾健康人權 

～緣起與發現～ 

由於部分礦區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重疊，恐影響飲用水安全，監

察委員為確保民眾健康人權，乃立案調查。 

本案經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於民國（下同）106年10月11日審查通

過糾正經濟部，糾正案文指出：「經濟部怠未監督，致所屬礦務局無視飲

用水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竟未依法向轄區環保機關查詢，即分別於95年間

率予核准高姓業者等多起礦業用地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而應依法

駁回之礦業權展限案，甚且環保機關已迭次明確告知礦業用地位於該保護

區內，詎該局竟又分別於96至101年間擅自核准黃姓等多位業者礦業權展

限，明顯違法妄為，置國人飲用水安全於不顧」，此缺失並由監察院函請

經濟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  

～改善與處置結果～  

經監察院持續追蹤後，經濟部除已依監察院糾正案文所列違失，檢討

議處失職主管人員，依由上而下原則，分別對礦務局前局長、前副局長、

現任主任秘書、礦務司前副司長、東區辦事處前主任、現任主任等 12位相

關主管人員予以記過 1次、申誡 2次及 1次不等之處分，並已督促礦務局

採取下列檢討改善措施： 

一、已針對重複保護區之礦業權，依礦業法第 31條駁回展限申請，或依同

法第 38條廢止礦業權等規定落實辦理。 

二、已檢討落實礦業法第 27條及第 31條規定，除確實查詢各項限制及禁

止區域之外，並已就礦業權（礦區範圍）之設定、展限，或增區審查

及核定礦業用地等案件之准駁結果，即時副知轄區地方環保局，以利



 

其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進行管理及查處作業，強化橫向溝通

與聯繫機制。 

三、業於礦業法修正草案增列「礦場環境維護計畫應由環境工程技師簽

證」之規定，並納入主管機關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探礦、開採構想及

其圖說等文件之審查，以強化審查之專業性。 

四、已修正發布「依礦場安全法第 34 條規定實施礦場安全監督檢查作業

要點」，並函請各機關派員會同聯合實施礦場監督檢查工作，以收聯合

執法、全面徹查之效。 

調查案 糾正案 

https://www.cy.gov.tw/public/Data/108mo/106財調0039.pdf
https://www.cy.gov.tw/public/Data/108mo/106財正0023.pdf

